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电力

6000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梅兴 邹忆

电话

021-23108718

或

021-23108800

转

021-23108718

或

021-23108800

转

传真

021-23108717 021-23108717

电子信箱

sepco@shanghaipower.com sepco@shanghaipowe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

）

2012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7,343,654,103.25 35,187,269,207.47 35,052,841,282.35 34.55 32,320,168,575.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9,759,485,959.82 7,967,464,301.60 7,919,489,581.59 22.49 7,080,387,544.97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2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91,332,562.85 3,445,827,419.12 3,438,589,005.86 -21.90 3,696,045,320.46

营业收入

16,101,966,797.82 15,131,722,554.59 15,131,582,742.62 6.41 15,329,578,475.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25,640,614.94 1,139,641,563.19 1,180,627,619.24 16.32 1,050,727,159.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0,659,797.96 1,227,708,504.05 1,268,652,698.96 -47.00 1,039,912,662.2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14.96 15.11 15.79

减少

0.15

个

百分点

16.3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195 0.5326 0.5518 16.32 0.49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195 0.5326 0.5518 16.32 0.49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101,5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129,26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2.84 916,646,315

无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86 403,465,793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1 171,474,696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第三产业

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7,999,965

未知

唐建华

境内自然

人

0.78 16,622,639

未知

钱小鹏

境内自然

人

0.56 12,015,500

未知

11,649,300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2 9,006,489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其他

0.26 5,499,898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

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4,810,0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

养老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4,199,63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其余七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未知该七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公司董事会在全体股东及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积极面对外部挑战，紧紧围绕“稳增长、

调结构、抓改革、强管理、转作风、促发展”工作要求，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和环保

底线，全力推进结构调整、布局优化、转型升级，全面完成了股东大会确定的利润目标和各项任务。

截至2014年底，公司权益装机容量为893.22万千瓦，同比增加46.25万千瓦，增幅为5.46％；2014年，

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338.34亿千瓦时（含转移电量），同比增长8.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3.26亿元，同比增长1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4.96％，同比减少0.15个百分点；基本每股

收益0.62元，同比增长16.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56元，同比增长22.49％。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16,101,966,797.82 15,131,722,554.59 6.41

营业成本

12,601,359,360.98 11,826,510,122.12 6.55

销售费用

68,806.00 36,243.00 89.85

管理费用

967,046,448.46 765,613,170.01 26.31

财务费用

1,408,838,777.84 1,147,114,538.46 2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1,332,562.85 3,445,827,419.12 -21.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2,457,701.81 -3,172,355,817.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5,173,880.50 -521,519,376.75

不适用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2014年，公司售电量304.74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16%；售电单价（不含税）424.30元/千千瓦时，同比

上升19.96元/千千瓦时；售热量1005.33万吉焦，同比上升0.62%，售热单价（不含税）109.78元/吉焦，同比

上升9.92元/吉焦。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华东电网有限公司等。 公司前5名

客户营业收入130.45亿元，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81.02%。

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8,096,904,843.30 50.29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2,370,527,450.00 14.72

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1,490,143,024.55 9.25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666,119,562.77 4.14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21,323,680.53 2.62

合计

13,045,018,561.15 81.02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万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电力行业

燃料

、

职工薪酬

、

折旧

、

材料

1,315,084.86 70.12 1,125,190.18 63.07 16.88

贸易行业

货物采购

、

职工

薪酬

、

折旧

543,702.21 28.99 647,961.11 36.32 -16.09

技术服务 职工薪酬

、

折旧

7,408.03 0.39 5,815.20 0.33 27.39

运输行业

燃料

、

职工薪酬

、

折旧

、

材料

9,283.63 0.5 4,937.81 0.28 88.01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

情况

说明

电力

燃料

、

职工薪

酬

、

折旧

、

材料

1,027,604.26 54.79 967,910.57 54.25 6.17

热力

燃料

、

职工薪

酬

、

折旧

、

材料

83,788.89 4.47 76,506.30 4.29 9.52

维护

、

检修

职工薪酬

、

折

旧

、

材料

136,574.37 7.28 80,773.31 4.53 69.08

技术服务

职工薪酬

、

折

旧

7,408.03 0.39 5,815.20 0.33 27.39

运输服务

燃料

、

职工薪

酬

、

折旧

、

材料

9,283.63 0.5 4,937.81 0.28 88.01

销售燃料

货物采购

、

职

工薪酬

、

折旧

597,007.48 31.83 647,961.11 36.32 -7.86

销售电力相关设

备

职工薪酬

、

材

料

13,812.08 0.74 0.00 0.00 /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2014年公司前五名煤炭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供应量

（

万吨

）

采购价格含税

（

元

/

吨

）

占总供应量比例

（

%

）

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136.71 449.38 11.10%

赤峰白音华物流有限公司

112.74 271.93 9.15%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96.46 443.52 7.83%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5.32 428.86 5.30%

上海时代航运有限公司

62.78 351.40 5.10%

4 费用

科目 本期数

（

万元

）

上年同期数

（

万元

）

变动比例

（

%

）

销售费用

6.88 3.62 89.85

管理费用

96,704.64 76,561.32 26.31

财务费用

140,883.88 114,711.45 22.82

所得税费用

54,551.78 35,742.32 52.63

销售费用2014年度发生数为6.88万元，比上年数上升89.85%，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明华电力本

年招投标费较去年增加所致；所得税费用54,551.78万元，比上年数增加52.63%，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利

润总额增加所致。

5 现金流

科目 本期数

（

万元

）

上年同期数

（

万元

）

变动比例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133.26 344,582.74 -21.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245.77 -317,235.58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517.39 -52,151.94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对外投资大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主要原因为：公司发行超短融、短融、并购债等进行融资。

6 其他

(1)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1）发展战略进展情况

2014年，公司进一步夯实并完善"一二三四"战略发展体系，发电主业规模和产业结构实现重大突破。

全年共核准规模226.09万千瓦，开工规模31.87万千瓦。

截至2014年底，公司权益装机容量893.22万千瓦，同比增加46.25万千瓦。 其中：煤电636.47万千瓦，

占比71.26％，同比增加33.94万千瓦；气电224.23万千瓦，占比25.10％，与上期持平；新能源32.52万千瓦，

占比3.64％，同比增加12.31万千瓦。

① 资产质量继续提高

投产计划全面完成。 田集二期第二台660MW机组成功投产，两台机组圆满完成700MW高负荷连续

运行72小时试验；首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嘉兴投产；创导智能公司成为上海分布式光伏产业联盟的

核心企业。至2014年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达到875.76万千瓦，同比增长2.58%，其中：火电826.65万千瓦、

风电20.29万千瓦、光伏28.82万千瓦。 清洁能源装机已占总装机容量的26.92％。

核准计划超额完成。 在国内，前滩分布式能源项目、哈密燃机、世博A片区能源中心项目获得核准；罗

泾燃机改为公用电厂获得上海市发改委核准批复。 在海外，土耳其胡努特鲁燃煤项目、坦桑尼亚燃机项

目、日本大阪南港等光伏发电项目、马耳他能源项目取得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 全年共完成核准容

量226.09万千瓦，其中：国内58.55万千瓦，海外167.52万千瓦；按能源类型分：风电7.2万千瓦、光伏18.82万

千瓦、火电200.07万千瓦。

②海外发展形成格局

海外投资实现运营。 日本大阪南港2.4MW光伏项目顺利投产；并购及开发的马耳他能源项目实现交

易。

服务业“走出去”打响品牌。 由公司进行运维管理的伊拉克华事德一期工程4台机组全部投产；公司

首个运行维护合作项目———土耳其阿特拉斯项目实现投产，分别获得业主和甲方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工

程公司、明华公司率先承接发达国家的EPC业务，运营公司取得了电力设备维护和对外劳务合作资质，电

力服务业的成功“走出去” ，正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和品牌形象。

前期项目积极进展。土耳其胡努特鲁项目、坦桑尼亚燃机项目、莫桑比克煤电一体化项目以及澳洲型

煤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储备项目形成梯次。 按照“开发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 的原则，公司联合上海电气，与埃及电力

控股公司等相关企业就共同开发煤电项目（4×660MW+2×1000MW）、联合循环燃气发电项目（3×

750MW）、现有热电站升级改造项目，及新能源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美国、欧洲、南美等国家和地

区进行相关项目的前期研究，发掘投资机会。

2）经营计划进展情况

①生产经营再创新高

发电供热超额完成计划。积极克服市场、天气造成的影响，公司所属淮沪电力、长兴燃机、新能源电站

充分发挥新增产能，全年电量完成338.34亿千瓦时（含转移电量），供热量完成1116万吉焦。

成本降控成效显著。 严控“三项费用” 支出，可控成本费用预算控制率100%。 开拓直接融资渠道，发

行16.5亿并购债、15亿短融和65亿超短融， 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相比， 全年节约财务费用6626.8万

元；紧紧抓住燃料“牛鼻子” ，根据煤炭市场价格变动，及时调整采购策略，各燃煤电厂科学进行配煤掺

烧，合理控制煤炭库存，同时对入厂入炉煤进行精细化管理，燃料热值损耗进一步降低，全年煤折标煤价

为784.01元/吨（含税），同比下降61.76元/吨，减少燃料成本4.18亿元。

②清洁高效成为“名片”

节能降耗出效益。 全年完成供电煤耗287.92克/千瓦时， 同比下降3.28克/千瓦时。 综合厂用电率

4.78%，同比下降0.54个百分点。

重点项目创一流。 漕泾电厂2号机组烟气洁净排放工程改造后，排放指标均大幅优于燃机排放标准，

受到国家环保部和上海市环保局的高度肯定。 田集二期3、4号机组性能试验的供电煤耗均低于280克/千

瓦时的设计指标，锅炉效率、汽轮机热耗等指标达到并优于设计值。

环保改造创佳绩。 完成了亚洲首台9FA燃机燃烧系统的升级改造和“低负荷脱硝烟气升温系统” 升

级改造；燃煤电厂全部完成了高效除尘、FGD脱硫、SCR脱硝、脱硫旁路取消等技改工程，并且取得实效：

全年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绩效分别为0.076克/千瓦时、0.18克/千瓦时、0.33克/千瓦时，同比

分别下降0.003克/千瓦时、0.09克/千瓦时、0.34克/千瓦时。 三项污染物浓度平均达标率为98.5%。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电力行业

1,623,991.69 1,315,084.87 19.02 13.95 16.88

减少

2.03

个百

分点

贸易行业

550,575.35 543,702.21 1.25 -15.57 -16.09

增加

0.61

个百

分点

运输行业

11,559.87 9,283.63 19.69 84.84 88.01

减少

1.35

个百

分点

技术服务

13,299.54 7,408.03 44.30 56.33 27.39

增加

12.65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电力

1,293,017.58 1,027,604.26 20.53 4.72 6.17

减少

1.08

个百

分点

热力

110,367.40 83,788.89 24.08 9.68 9.52

增加

0.11

个百

分点

维护

、

检修

153,489.36 136,574.37 11.02 70.77 69.08

增加

0.89

个百

分点

技术服务

13,299.54 7,408.03 44.30 56.33 27.39

增加

12.65

个百

分点

运输服务

11,559.87 9,283.63 19.69 84.84 88.01

减少

1.35

个百

分点

销售燃料

594,807.15 597,007.48 -0.37 -8.79 -7.86

减少

1.01

个百

分点

销售电力相关

设备

22,885.55 13,812.08 39.65 / / /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上海地区

1,523,488.10 -16.81

江苏地区

361,622.65 48.18

安徽地区

159,412.58 /

浙江地区

83,747.78 8,468.47

其他地区

71,155.34 353.16

注：2014年公司合并长兴燃机，新设立淮沪电力导致浙江和安徽地区收入大幅增长。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

）

情况

说明

货币资金

2,523,626,597.85 5.33 1,514,697,586.50 4.30 66.61

应收款项

2,619,930,785.58 5.53 1,814,606,684.65 5.16 44.38

存货

446,589,553.33 0.94 513,335,427.07 1.46 -13.00

投资性房地产

56,266,462.73 0.12 57,756,473.43 0.16 -2.58

长期股权投资

5,746,306,933.62 12.14 6,116,335,648.68 17.38 -6.05

固定资产

25,250,527,290.98 53.33 17,884,610,684.17 50.83 41.19

在建工程

3,340,987,601.12 7.06 3,486,030,691.53 9.91 -4.16

短期借款

3,307,008,414.00 6.99 398,987,800.00 1.13 728.85

长期借款

13,834,326,818.90 29.22 10,762,372,128.26 30.59 28.54

注：短期借款年末较年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公司所属企业香港公司、上电漕泾、长兴燃机、日本公

司等短期借款增加。

2 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对海通证券的股票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资产质量优势

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低碳高效清洁能源，积极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结构调整

实现重大突破，资产结构日益优化。

至2014年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达到875.76万千瓦，同比增长2.58%，，其中：火电826.65万千瓦、风电

20.29万千瓦、光伏28.82万千瓦。 清洁能源装机已占总装机容量的26.92％。

2、人才和技术优势

公司坚持“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 的培养理念，不断完善职业发展“双通道” 、青年成长成才

等人才模式。 2014全年完成了26名首席专家、专家、高级技能师等的聘任工作，目前公司高级工及以上人

员占生产员工总数的58.2％；加强公司技培中心教培力量，并与清华大学建立研究生就业实践基地，全年

培训员工5621人次；积极开展生产关键岗位“一备一” 备岗及轮岗工作，全年备岗496人次，相应岗位轮

岗培训315人次。

2014年由员工撰写并发表的论文达132篇，共取得专利37项。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中电投

集团科技进步奖6项、全国电力职工技术成果三等奖1项、获中国电力行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一等奖和

第四届全国电力企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特等奖。 《1000MW燃煤机组锅炉燃烧与脱硝运行综合优化项

目》通过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成果鉴定和验收。

3、区域布局优势

公司坚持"立足上海、面向华东、开拓海外"的发展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区域布局进一步优

化，具有较强的竞争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

立足上海，积极巩固和扩大上海能源服务市场份额。公司是上海地区主要发电企业之一，拥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和区域竞争优势。 公司积极推进上海地区高效清洁发电、燃气发电、分布式供能等项目。

面向华东，做好华东区域多元化电力产业布局。一方面，做大做强淮南煤电联营基地；另一方面，积极

参与华东地区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加快开发建设华东区域风电、太阳能项目。

开拓海外，努力实现在海外再造一个上海电力。 目前，公司海外业务涉及资源开发、海外投资和电力

服务，产业涉及火电、气电、新能源、水电和煤炭等，海外布局遍及马耳他、日本、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土耳

其等国家，为2020年前在海外再造一个上海电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4、管理优势

上海电力ERP系统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公司发展体系、评价体系、执行体系、培训体系日臻完善，在促

进公司发展、保障工作效率和进行人才培养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公司下属全部存续企业已经

取得挪威船级社QHSE国际认证。 通过管理提升，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参见本报告全文第五节“十三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集团201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等26家二级子公司、27家三级子公司、2家四级子公司。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

2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外高桥发电

3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漕泾热电

4

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电工程

5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上电运营

6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上电漕泾

7

上海前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前滩新能源

8

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明华电力

8-1

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科开公司

9

上海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燃料公司

9-1

上海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 翔安航运

10

上海漕泾联合能源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11

上海闵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闵行燃气

12

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绿色能源

13

上海上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上电投资

14

上海世博绿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世博能源

15

上海褐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褐美能源

16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新能源公司

16-1

金湖振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金湖振合

16-2

高邮市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邮振发

16-3

振发太阳能科技滨海有限公司 振发太阳能

16-4

南通市弘煜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弘煜

16-5

南通建海投资有限公司 南通建海

16-6

海安鼎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安鼎辉

16-7

江苏苏美达上电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

16-8

苏美达东台发电有限公司 苏美达东台

16-9

泗阳沃达行新能源有限公司 泗阳沃达

16-10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萧县协合

16-11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宿州协合

16-12

烟台亿豪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亿豪

16-13

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宿迁协合

16-13-1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长协合

16-14

丰县苏新新能源有限公司 丰县苏新

16-15

海安策兰投资有限公司 海安策兰

16-16

嘉兴上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嘉兴上电

16-17

中电投中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中电投中旗

16-18

江苏格雷德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格雷德

16-18-1

鄯善海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鄯善海林

17

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 浙江天台山

18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阚山

19

江苏上电八菱集团有限公司 上电八菱

19-1

盐城市热电公司 盐城热电

20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

21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淮沪电力

22

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上电哈密

23

土耳其

EMBA

发电有限公司 土耳其

EMBA

24

上坦发电有限公司 上坦发电

25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

25-1

上海电力澳大利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能源

25-2

上海电力

（

马耳他

）

控股有限公司 马耳他公司

26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 上电日本

26-1

上电福岛西乡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福岛西乡

26-2

上电大阪南港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 大阪南港

26-3

上电那须乌山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那须乌山

26-4

上电三田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 上电三田

27

江苏上电贾汪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贾汪

注：与上年相比，本年因设立增加淮沪电力有限公司、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投

资有限公司、上海褐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哈密宣力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上坦发电有限公司、上

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嘉兴上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中电投中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共6家二级

子公司、3家三级子公司；因收购增加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上

电福岛西乡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上电大阪南港太阳能发电株式会社、上电那须乌山太阳能发电合同会

社、上电三田太阳能发电合同会社、丰县苏新新能源有限公司、海安策兰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格雷德投资

有限公司、鄯善海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共2家二级子公司、7家三级子公司、1家四级子公司。

详见本附注“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4.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不适用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7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5-1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5年3月11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3月25日在上海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14名，实到董事14名（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2人），董事毛国权因公事无法

出席委托董事王运丹行使表决权，董事金明达因公事无法出席委托董事皋玉凤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运丹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十、十一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7名关联董事：王运丹、王怀明、孙基、张鸿德、赵

风云、毛国权、徐立红回避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在肯定公司2014年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希望公司主动适应新常态，坚定不移地调整

结构、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着力强化精益管理，着力强化改革创新，着力强化依法治企，着力强化从严治

党，坚持“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 ，奋力开创效益、规模持续增长，管理、作风持续改进的新局面。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加强、深化与社会公众

和股东的沟通，以持续增长的业绩水平、不断优化的资产结构和日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提升公司

价值和股东回报。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26亿元，同比增长16.32%，基本每股收益0.62元，同比上升

0.09元。

公司2015年主要预算目标：力争超额完成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亿元，发电量343.8亿千瓦时，营业

总收入161.08亿元；母公司融资需求为93.10亿元，其中新增融资需求21.29亿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

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

报告摘要》。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发展项目所需资金量较大，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4年底总股本2,139,739,25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预计分配534,934,814.25

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

（八）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因“上大压小” 机组关停、资产使用年限到期或已无使用价值等原因，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净

损失为21,017,365.76元。

上述资产报废损失在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中列支。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涉及关联交易，7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

易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涉及关联交易，7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解决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公司” ）和全资子

公司上海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项目建设资金的短期需求，公司拟继续向长兴

燃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利率为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公

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拟继续向新能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期限一年，利率不超过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贷款方案及办理资产抵押的议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解决长兴燃机项目贷款事宜，董事会同意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电费收费权质押与

不超过21亿元资产抵押的混合方式，向交通银行杭州东新支行申请14.8亿元的贷款，并同意授权公司签

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D3发电有限公司贷款方案及办理资产抵押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解决项目建设资金， 董事会同意D3发电有限公司以不超过2.185亿欧元资产抵押与部分电费收费

权质押的混合方式，向马耳他瓦莱塔银行申请不超过5，150万欧元的贷款，并同意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年度述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年度述

职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董事会费用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2014年董事会、监事会工作安排，拟定2015年公司董事会预算费用为678万元。 主要用于股东大

会、董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监事会等会议的筹备、材料制作及召开；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市场

调研；特别奖励；独立董事津贴等。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董事柳光池、王振京和吴金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成员进行了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提名、审计三个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需进行

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同意，由柳光池担任的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调整为王怀明担任，由王振京

担任的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张鸿德担任，由吴金华担任的战略委员会委员调整为毛国权担任。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第十、十一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同意将本事

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进行审议和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四、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函》；

（三）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

董事意见函》；

（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

事意见函》；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268号34楼公司证券部； 公告刊载于2015年3月27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2003]56号）文件精神，我们作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对外担保、利润分配等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对所属控股、参股子公司的担保是基于电力行业建设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作为所属公司股东履

行相应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所致，属于公司发展合理需求，且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

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公司也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制了对外

担保风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所属控股、参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为26.34亿元的担保，担保额在公司风

险可控范围之内，亦未发现公司有对控股、参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行为。 2015年，公司拟为所属控股及参

股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27.284亿元的融资担保，是根据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

股东履行应尽之义务。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拟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是为提高公司存

量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总体财务费用。上述委托贷款交易价格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利率水

平合理，委托贷款对象资产质量良好，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4年底总股本2,139,739,25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5元（含税），预计分配534,934,814.25元。 该方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未发现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夏大慰、邵世伟、于新阳、皋玉凤、金明达和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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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第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5年3月11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3月25日在上海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监事6名，实到监事6名（其中：委托出席的监事人数3人），监事赵亚洲、李政国因公事

无法亲自出席委托监事冯俊杰行使表决权，监事顾皑因公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监事何志亮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公司监事冯俊杰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26亿元，同比增长16.32%，基本每股收益0.62元，同比上升

0.09元。

公司2015年主要预算目标：力争超额完成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亿元，发电量343.8亿千瓦时，营业

总收入161.08亿元；母公司融资需求为93.10亿元，其中新增融资需求21.29亿元。

（三）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

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

报告摘要》。

（四）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发展项目所需资金量较大，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4年底总股本2,139,739,25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预计分配534,934,814.25

元。

（五）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

（七）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268号34楼公司证券部； 公告刊载于2015年3月27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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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

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

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5年3月25日，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

司等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公司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7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

表决，由其他7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2015年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金融业务、燃料销售以及航运业

务等经常性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采购优势，对公

司发展与股东利益是有利的。

3、以上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

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经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关于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

司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14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2014

年实际发生金额

办理票据业务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

控股股东

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

30

亿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票据余额为

0

亿元

。

开展金融业务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子

公司

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算账户

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30

亿

元人民币

，

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

人民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

司结算账户上的存款余

额为

16.72

亿元

，

贷款余额

为

18.59

亿元

。

燃料销售

上海长兴岛第二发

电厂

控股股东之全资子

公司

不超过

1

亿元

0.59

亿元

燃料采购

赤峰白音华物流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全资孙

公司

不超过

6

亿元

2.77

亿元

航运业务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之控股孙

公司

不超过

5000

万元

3544.53

万元

2、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和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关于同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14

年 度 预 计 发 生 金

额

2014

年实际发生金额

融资租赁业务

中电投融和 融资 租 赁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 控股 孙 公

司

融资金额不 超 过

23

亿

元

1.6

亿元

航运业务

上海友好航 运有 限 公

司

合营公司 不超过

1.1

亿元

1.14

亿元

3、经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委托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孙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其2号机组烟气洁净排放改造脱硫吸收

塔增容项目，预计和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2014

年 度 预 计 发 生 金

额

2014

年实际发生金额

机组烟气洁 净排 放 改

造脱硫吸收 塔增 容 项

目

中电投远达 环保 工 程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 控股 子 公

司

不超过

4000

万元

519

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2015年将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

集团” ）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燃料销售以及航运业务等经常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与中电投集团办理票据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5年，为确保资金供应安全，优化资金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公司拟继续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办理票

据业务。 根据资金支付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30亿元。

（2）与中电投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之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财务公司” ）自成

立以来，长期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了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 公司主要通过中电投财务公司的资

金业务平台，办理公司系统的存款、贷款、票据等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

2015年，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公司预计在中电投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

余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3）与融和租赁开展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及海外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实现融资多元化，有效降低融资成

本，公司拟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 根据实

际需要，2015年公司预计向融和租赁开展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不超过50亿元。

融和租赁系中电投集团全资子公司中电投融和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控股” ）与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其中，融和控股

持股65%，香港公司持股35%。

2、关于燃料销售的关联交易

为发挥集中采购优势，降低燃料采购成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上海长兴岛第二

发电厂（以下简称“长兴岛二厂” ）拟继续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

公司” ）采购所需煤炭。

2015年，预计燃料公司向长兴岛二厂全年煤炭销售量14万吨，销售金额不超过1亿元。

3、关于航运业务的关联交易

（1）根据经营需要，2014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燃料公司委托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

好航运” ）承运所采购的煤炭，预计运费不超过1.1亿元，因承运数量增加，实际运费为1.14亿元。2015年燃

料公司拟继续委托友好航运承运所采购的煤炭，预计承运约200万吨，运费预计不超过9000万元。

友好航运为公司和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各持股50%。 公司副总经理邢连中先

生担任友好航运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2）为拓展航运业务、增加航运收入，燃料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翔安航运有限公司拟承运江苏常

熟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发电公司” ）所需煤炭，2015年预计承运约80万吨，运费预计不超过

4000万元。

常熟发电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之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电投集团正式组建于2002年12月29日，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02]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03]17号文件）

精神，依据《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电力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的批复》（计基础[2002]2704号文件）、

《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章程〉的通知》（国经贸电力

[2003]172号文件）要求，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大型企业，是由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亿元

经营范围：中电投集团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

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

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中电投财务公司设立于2004年，由中电投集团及其主要成员单位出资设立，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50亿元，中电投集团持有其79.8%的股权。

目前，中电投财务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主要从事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及清算方案设计、为成员

单位提供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及咨询服务等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3、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和租赁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系融和控股与香港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其中，融和控股持股65%，香

港公司持股35%。

注册资本：16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赵长利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

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融和控股之控股子公司。

4、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

长兴岛二厂成立于1998年11月，注册资本7904万元，为中电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长兴岛二厂运营

两台12兆瓦燃煤发电机组，主要担负长兴、横沙两岛的发供电及供热任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5、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常熟发电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是国家特大型火力发电企业，运行4台300兆瓦机组，现由中国电力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50%）、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5%）、苏州信托有限公司（25%）三方

合资经营。 注册资本11.05亿元。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孙公司。

6、上海友好航运有限公司

友好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注册资本3亿元，为公司和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双方

各持股50%。 经营范围：从事国内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贸易，转口贸易等。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友好公司50%股权，公司副总经理邢连中先生担任友好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

长。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办理票据业务的关联交易

公司通过向中电投集团提出申请，委托中电投集团代为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公司以此作为对外

支付工具。中电投集团按正常商业条款代为公司开具票据，中电投集团不向公司收取费用。票据承兑期限

届满时，公司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电投集团，由中电投集团承兑付款。

2015年公司拟继续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办理票据业务。 根据资金支付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向中电投集

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30亿元。

2、与中电投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公司在中电投财务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

原则。 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标准；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在

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标准。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公司预计2015年在中电投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

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3、与融和租赁开展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5年，公司拟与融和租赁开展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根据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向融和租赁开展融资

租赁等金融业务不超过50亿元。 双方参照正常商业条款，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于燃料销售的关联交易

2015年，全资子公司燃料公司预计向长兴岛二厂全年煤炭销售量14万吨，销售金额不超过1亿元。 煤

炭销售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三）关于航运业务的关联交易

1、2015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燃料公司继续委托友好航运承运所采购的煤炭，预计承运约200万吨，运

费预计不超过9000万元。 航运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2、2015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燃料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翔安航运有限公司拟承运常熟发电公司所需

煤炭，预计承运约80万吨，运费预计不超过4000万元。 航运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5年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金融业务、燃料销售、航运业务等关联交易是为

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发挥集中采购优势。

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行为，也不会对

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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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27.284亿元。

●累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数量（不含本次担保）：截至 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各项目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为26.34亿元。

●反担保金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市场资金面趋紧，大部分金融机构均要求股东方为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2015年

度资金安排，公司拟为控股及参股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27.284亿元。

1、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0.385亿元的融资担保；

2、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提供金额不超过4亿元的融资担保；

3、继续为参股公司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1.4亿元的融资担保；

4、继续为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0.253亿元的融资担保；

5、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1.216亿元的融资担保。

6、 继续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0.03亿元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

金保函连带责任担保。

经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和第六届第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2015年对外担保计划。 公司

七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该事项尚需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

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电天台山” ）由本公司、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

省天台县天发能源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为3883.7万元，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 目

前本公司持股比例为51%。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电天台山总资产9592.94万元，净资产637.36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84.79万元，净利润-609.15万元。

（二）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发电站的建设、

运营及管理等，注册资为23949.44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日本公司总资产69162.57万元，净资产36541.07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2765.37万元，净利润1291.08万元。

（三）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二发电” ）成立于2000年6月，由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于2000年6月共同发起成立,注册资本32.2亿元，目前本公司持

股比例为20%。 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综合利用及其他，外二发电拥有2台9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

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外二发电总资产532136.60万元，净资产404068.34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291190.22万元，净利润50648.69万元。

（四）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热电有限公司” ）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上电八菱集团有限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盐城市热电公司之参股公司。 注册资本3552万元，主营业务为电力、热力生产销售。

热电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股47.3%，盐城市热电公司持股33.78%，盐城成

大实业总公司持股18.92%。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热电有限公司总资产43625.95万元，净资产12696.86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4079.59万元，净利润331.48万元。

（五）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能源”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0930万

元，主营业务为能源服务及咨询、能源投资，设备及材料进出口、煤炭开采及贸易等。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香港公司总资产237809.78万元，净资产18564.82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3087.48万元，净利润-1723.03万元。

（六）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主营

业务为电力运行技术服务等。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运营公司总资产15152.26万元，净资产11033.08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57190.66万元，净利润3086.93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2015年，公司拟为上述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总金额不超过27.284亿元，在该额度内给

予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拟为上述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27.284亿元的融资担保，是根据所属控股及参股

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股东履行应尽之义务。经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和第六届第三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2015年为上述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27.284亿元的融资担保。 公司

七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鉴于该议案涉及公司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7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7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7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为各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6.34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26.99%。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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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公司” ）、上海电力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拟继续向长兴燃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拟继续向新能源

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委托贷款利率：不超过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一、 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1、向长兴燃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长兴燃机公司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负责建设2套40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

目前，长兴燃机项目贷款尚在银行审批过程之中，在项目贷款获批之前，为解决长兴燃机的资金需

求，公司拟继续向长兴燃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利率为央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

2、向新能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新能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受市场资金面偏紧的影响，新能源公司部分投产和在建项目的项

目融资尚未完成，为推进上述新能源项目建设，解决项目资金需求，拟由公司先向新能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再由新能源公司向各项目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公司拟向新能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0亿元，期限一年，利率不超过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待项目融资落实后归还公司相应委托贷款。

上述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5年3月25日，公司在公司本部召开了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应到董事14名，实到董事14名。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继续向长兴燃机公司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利率为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向新能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期限一年，利率不超过央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该事项尚需得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长兴燃机公司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51%，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9%。注册资本：40,

000万元

注册地：长兴县画溪街道工业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翟德双

主营业务：电力电量的生产、热力供应服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长兴燃机公司总资产220252.04万元，净资产48903.34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82794.57万元，净利润6507.89万元。

（二）上海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

法定代表人：俞健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及光热发电等。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新能源公司总资产383106.00万元，净资产77363.04万元。 2014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31696.54万元，净利润5353.37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为了保证子公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公

司存量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2015年2月底，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197,500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

司的委托贷款。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委托贷款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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